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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  

 
處理涉及兒童及青少年的家庭暴力及性暴力個案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簡介處理涉及兒童及青少年的家庭

暴力及性暴力個案的工作及服務。  
 

原則  

 

2.  家庭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功能在於提供一個親切

的環境，使家庭成員在正常情況下獲得照顧、支持和安全感，以

及培育兒童成為社會上健康、負責的一份子。家庭福利服務的整

體目標，是維持和加強家庭這個組織及建立互相關懷的人際關

係；協助個人及家庭成員預防及處理問題；並在家庭未能滿足其

成員的需要時，提供所需服務。為達致這些目標，政府推行各項

支援服務，在家庭未能發揮照顧和保護作用時，給予援助。當中，

我們注意到某些因素 (包括家庭暴力和性暴力 )對家庭作為一個

整體有著持續的影響。  
 

3.  為保障兒童 (包括 18歲以下的青少年 )的最佳利益和保護

懷疑受虐或已受虐的兒童，社會福利署 (社署 )制定了《處理虐待

兒童個案程序指引》，讓不同的專業人士、從事社會服務、健康

服務、教育服務、執法工作的人員，以及因工作關係與兒童有密

切接觸的人員，當遇到懷疑虐待兒童個案時可作參考，以便展開

所需的即時評估、社會背景調查、多專業個案會議及跟進福利計

劃等。社署也在《處理親密伴侶個案程序指引》中，特別向相關

的工作人員指出，兒童如果目睹家庭暴力事件發生，可能會受到

創傷經歷影響，因此，工作人員在提供介入服務時，不應局限於

受害人，也應確保受害人子女的即時安全，及早向他們提供協助

與支援，以及對他們的需要保持敏感及警覺性，並清楚了解其他

專業人士可以提供的支援服務，有需要時，盡快將個案轉介予其

他政府部門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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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及免受家庭暴力／性暴力影響，是有

機會接觸兒童的不同專業人士（包括社工、老師和醫護人員等）

的共同責任。有效保護兒童是建基於衷誠合作、互相信任、造福

兒童這個多專業合作的基礎上。同時，為減低受害兒童（包括目

睹家庭暴力的兒童）的壓力及避免他們因複述不快經歷而承受創

傷，社署在介入過程中採用了個案主管的模式，讓受害兒童在大

部分時間只需與個案主管接觸。處理個案的主要社工通常會擔當

個案主管的角色，以統籌提供予受害兒童的不同服務，確保由不

同人員提供的介入服務能妥為協調。  
 

5.  在家庭暴力環境下生活的兒童，無論是虐待兒童事件的

受虐兒童或是目睹父母使用暴力的兒童，他們可能會出現恐懼、

擔憂、悲傷、內疚、憤怒、精神困擾及沮喪等情緒，部分兒童或

會學習和表現出不合適的應對行為及／或出現心理問題。因此，

社署提供不同的預防、支援和補救性的福利服務，以保障兒童的

安全和福祉，協助面對或目睹家庭暴力／性暴力的兒童度過暴力

後的困難時期，減少家庭暴力／性暴力帶來的創傷。  
 

及早識別面對或目睹家庭暴力或性暴力的兒童  

 

6.  及早識別和介入能有效預防家庭問題惡化至暴力事件。

鑑於部分有需要的家庭不願求助，故此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

服務中心、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和精神科醫務社會服務部，共

同推展家庭支援計劃。社工透過電話聯絡、家訪和其他外展服務，

接觸及轉介在家庭暴力、精神病等方面有危機及與社會關係疏離

的家庭接受各種支援服務。有關單位並會招募及培訓義工，包括

一些對克服家庭問題或危機有親身經驗的義工，以接觸上述家庭

並鼓勵他們使用適當的服務，防止問題惡化。  
 

7.  另外，勞工及福利局、教育局、衞生署、醫院管理局（醫

管局）和社署共同推行「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旨在及早識

別 0至 5歲幼童及其家人的各種健康及社會需要，以及提供所需服

務，從而促進兒童的健康發展。該服務透過衞生署轄下的母嬰健

康院、醫管局轄下的醫院，以及其他相關的服務單位（例如綜合

家庭服務中心、綜合服務中心及學前教育機構）識別高危孕婦、

患產後抑鬱的母親、有心理社會需要的家庭、有健康、發展及行

為問題的學前兒童等。被識別為有需要的兒童及家庭，將會獲轉

介至相關的服務單位接受適切的健康及／或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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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介入和聯合調查  

 

8.  警方一直以高專業敏感度及認真的態度處理所有家庭暴

力及性暴力案件，以達致防止受害人再次受傷害及將犯案者繩之

於法的雙重目的。在調查家庭暴力及性暴力案件時，警方備有多

項措施保護受害人，包括兒童及青少年。  
 
9.  前線人員在現場處理家庭暴力案件時，必須確保有關人

士的子女得到適當照顧。警方設計了「處理家庭暴力案件小冊

子」，提醒前線人員要以受害人及其子女的安全為首要事項。而

「轉介緊急服務評估表」和「行動清單」亦為前線人員提供參考

因素，為受害人及其子女作出評估，包括是否需要為他們安排轉

介服務及調查案件有否涉及虐待兒童。因應家庭暴力案件評估的

結果，警方會採取適切的行動，包括在適當的情況下拘留犯案者

以保護受害人及其子女免再受襲擊，以及聯同社署或其他機構為

受害人及其子女安排臨時住宿、輔導及其他的支援服務等。如發

現有虐待兒童情況，則案件會轉交有關刑事調查隊跟進調查。若

有需要，警方會安排受害兒童或青少年接受治療。  
 

10.  視乎評估的結果，警方亦會進行跟進探訪，以確保受害

人及其子女不再受暴力對待。在有需要時，警方會要求社署協

助，包括將兒童或青少年轉介社署進行心理輔導。除家庭暴力案

件外，警方亦會透過社署為涉及性暴力案件的兒童或青少年安排

轉介服務，包括住宿、心理輔導及其他的支援。考慮到涉及兒童

或青少年的家庭暴力／性暴力事件可能會隨時發生，社署亦設有

外展工作隊，於辦公時間以外提供即時介入服務。  
 

11.  此外，由於發生於家庭內或涉及受委託照顧有關兒童的

人士之兒童性侵犯個案、嚴重身體虐待個案，及有組織的虐兒事

件的性質較為複雜，警方會與社署成立保護兒童特別調查組，合

力展開調查，以更有效地策劃行動，亦能使受虐兒童獲得更好的

保護。  
 

福利計劃  

 

12.  在制定兒童（包括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的福利計劃時，

社工會考慮一系列的危機因素，包括：有沒有涉及暴力行為、過

往有沒有涉及暴力行為的記錄（包括暴力行為的頻密／嚴重程



4 
 

度），以及所涉及的暴力行為對兒童的影響之嚴重程度。在決定

是否需要立即將兒童帶離其家庭時，社工亦會適當考慮其家庭應

付問題的能力。  
 

13.  無論兒童是否需要被帶離其家庭，社工會評估他們的福

利需要，以及照顧者所需的支援服務。評估的範圍包括：兒童和

照顧者身體、精神、心理社會狀態的評估、施虐者的態度、兒童

成長和發展的需要、家庭照顧兒童的能力、親子關係和照顧兒童

的安排、以及家庭網絡所能提供的支援等。  
 

14.  在完成社會背景調查後，個案主管一般均會召開多專業

個案會議，讓相關專業人員就個案交流專業知識、掌握的資料及

關注的事宜，而最重要的是為受虐兒童及其家庭制訂福利計劃。

為兒童制訂福利計劃時，除了聽取其父母／照顧者的意見及邀請

他們參與多專業個案會議外，還會視乎兒童的年齡及其理解有關

事件的能力，而考慮兒童的意見和意願。  
 

15.  如受虐兒童或目睹家庭暴力的兒童不再適宜由其家庭照

顧，社工會盡量把他們交由親屬照顧。如這樣並不可行，才會為

兒童安排寄養服務或院舍照顧。如需要向兒童提供法定保護，社

署的社工或警務人員均可根據《保護兒童及少年條例》（第 213
章），為兒童申請照顧或保護令。法院可委任社署署長為法定監

護人；將兒童付託予任何願意負責照顧他的人士或機構；或命令

兒童的父母／監護人辦理擔保手續，保證對他作出適當的保護及

監護；以及／或將兒童交由指定人士監管。  
 

16.  為協助面對或目睹家庭暴力／性暴力的兒童度過暴力後

的困難時期，減少家庭暴力／性暴力帶來的創傷，除個別輔導，

社工也會為有關兒童安排教育／支援小組，例如透過遊戲、繪畫，

教導他們處理情緒和促進他們成長，及透過一些親子活動，改善

他們與父母的關係。如果兒童出現心理或精神問題的徵狀，社工

會為他們安排由臨床心理學家或精神科醫生提供的評估及治療

服務。負責社工會持續評估相關兒童各方面的生活及照顧狀況，

按需要向相關的專業人員適時反映、進行商討，並在有需要時調

整福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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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口供以及在法庭作供的安排  

 

17.  如兒童需在涉及家庭暴力案件中的某些法定罪行作證 1，

或在性暴力案件中為受害人或證人，則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

（第 221章）第 79C條，警方會因應證人意願使用錄影會面形式向

他們錄取口供。為了協助兒童證人紓緩緊張的情緒，警方會在位

於警察建築物以外地點設立的「家居錄影室」與兒童證人進行錄

影會面，讓他們能在安寧舒適環境下詳細憶述事件的經過。  
 

18.  在錄影會面完畢後，警方會尋求律政司指示，由律政司

向法庭申請容許兒童證人的錄影會面紀錄在法庭作為主問證據，

以免兒童證人需不斷複述案情而加深其傷害。法庭會決定是否接

納有關申請。  
 

19.  在安排兒童證人在法庭作供時，警方會根據《刑事訴訟

程序條例》（第 221章）第 79B條，尋求律政司指示，由律政司向

法庭申請透過電視直播聯繫方式接受盤問，以減輕兒童證人在法

庭作供的壓力。法庭會決定是否接納有關的申請。此外，警方亦

可透過律政司，向法庭申請安排為兒童證人提供法庭特別措施，

例如提供特別通道及在法庭作供時提供屏風等。  
 

20.  如兒童證人就家庭暴力或性暴力案件需到法庭作證，警

方會盡快向社署申請「證人支援者」服務，安排兒童證人由「證

人支援者」陪同下出席法庭作供，及向兒童證人提供所需出席法

庭的資料和情緒上的支援，以盡量紓緩兒童證人在出席法庭審訊

時所面對的壓力。  
 

持續公眾教育  

 

21.  提高公眾對各種家庭問題的認知和鼓勵他們及早尋求協

助，有助減低家庭問題受害人的創傷。社署會繼續推行「凝聚家

庭、齊抗暴力」宣傳運動，透過舉辦全港性及以地區為本的宣傳

和公眾教育活動，提高公眾對家庭凝聚力及預防家庭暴力的重要

性的認識，並鼓勵有需要的人士及早尋求協助。社署於 2013-14
                                                       
1根據香港法例第 221 章《刑事訴訟程序條例》，兒童證人包括: 

涉及侵害人身罪行中 14 歲以下兒童證人，罪行包括謀殺、誤殺、傷人、嚴重毆打等；及涉及性

罪行中 17 歲以下兒童證人，罪行包括強姦、非禮、非法性交等 
 



6 
 

年度製作了一系列六套動畫短片，提醒家長避免體罰和言語傷害

子女，而應培養兒童面對困境的抗逆能力。為引起公眾關注生活

在家庭暴力之中的兒童的福祉，社署亦於 2014-15年度推出一系

列的電視宣傳片、電台聲帶及海報廣泛向全港市民宣傳，不要讓

自己及子女成為家庭暴力受害人，以及遇上家庭暴力時應及早求

助的訊息。社署亦製作了光碟及小冊子教材套，協助社工引導目

睹家庭暴力的兒童面對由家庭暴力所引致的困難。  
 
徵詢意見  

 
22.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勞工及福利局  
社會福利署  
香港警務處  
二零一五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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